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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服务和技

术支撑工作；负责农村精神文明和优秀农耕文化建设的业务指导。

2.玉溪市水产工作站：负责渔业生产技术示范推广及服务；指

导全市水产推广体系建设、投入品使用、病害防控、水产种质资源

保育等工作；承担渔业水域环境管理、水生动物防疫检疫、渔事纠

纷处理、水产品质量安全和鱼药鱼饲料质量监测工作；指导渔业安

全生产。完成市农业农村局交办的其他任务。

3.玉溪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承担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添加剂残留、重金属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抽查

和复检工作；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科研样品、社会

样品委托检测；农产品质量安全污染事故、纠纷鉴定；农产品产地

准出样品检测工作；负责全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业务指

导和技术培训工作。

（二）2023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1.持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农村户厕普及率稳步提高。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2023年省级下达我市农村卫生户厕改建目标任务数

为 3,880座，已完成 4,287座，完成率 110.49%。下达我市常住户

100户以上自然村和“三湖”流域自然村卫生公厕改造建设任务为

165座，已完成 172座，完成率 104.24%。截止 2023年底全市卫生



5.开展省级美丽乡村核查整改。完成我市2020年度8个省级美丽

村庄实地全面复查，督促问题整改，玉溪市2020年评定的8级美

丽村庄全部符合省级美丽村庄标准，并在2020年基础各项指标

明显提升。

玉溪市水产工作站2023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概述

2023年，玉溪渔业发展坚持把稳产保供作为第一要务，稳定水

产养殖面积和产量，转变养殖方式，开展技术服务，确保渔业生产

安全。全市完成水产养殖面积31,439亩，水产品总产量13,145吨，

渔业产值27,923.1万元；增殖放流水生生物454.08万尾，休闲渔业产

值完成4,795.8万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完成31,340亩，产量1,000吨。

开展的主要工作如下：

1.积极推进水产健康养殖。一是推广池塘工程化循环水养殖、

陆基循环水养殖模式，养殖水体4,000立方米以上。二是在“土、特、

产”上下功夫，推广养殖特色品种抗浪鱼、大头鲤、牛蛙、澳洲淡

水龙虾、水蛭、红球藻等。

2.开展水产养殖技术服务。全市水产专业技术人员全年指导养

殖面积1,814公顷，服务养殖户1,132户（次），养殖企业45个（次），

合作社15个，发放技术资料17,110份。推广稻鱼综合种养。全市推

广稻鱼、稻虾、稻蛙综合种养面积31,340亩，同比增长9.21%，稻

渔综合种养产量1,000吨。积极争取项目资金。2023年争取到上级资

金2,022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成品油价格调整对渔业补助资金1,800

万元，中央渔业资源增殖放流资金202万元，用于湖泊重点水域渔



监测考核目标任务合计3,810批次。截止12月，实际完成4,389批次，

较2022年完成数4,118批次增加271批次，超1.7批次/千人考核目标任

务15.2%，达到1.96批次/千人。

（1）市抽。任务数2,205批次，全年实际完成2,206批次。其中，

市级监督抽查完成2,002批次（蔬菜940批次、水果369批次、畜禽产

品515批次、水产品178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23批次（蔬菜

10批次、水果9批次、畜禽4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1.15%；市级

风险监测完成204批次（蔬菜145批次、水果59批次），抽检发现不

合格蔬菜2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0.98%。

（２）县抽。任务数1,121批次，全年实际完成1,023批次，其

中红塔区299批次、江川区126批次、澄江市87批次、通海县80批次、

华宁95批次、易门75批次、峨山71批次、新平93批次、元江97批次。

抽检发现不合格蔬菜4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0.39%。

（３）省抽。全年合计抽检1,086批次。其中，省级例行监测324

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5批次，抽检合格率98.5%（农产品质量

安全合格率考核指标），较考核指标97.5%高1个百分点；省级“治

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监督抽查225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蔬菜6

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2.67%；省级“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风

险监测470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17批次（蔬菜13批次、水果3

批次、畜禽1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3.62%；省级缸豆专项监督抽

查41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2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4.88%；省

级种植业产品风险评估26批次。



纳入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2023年度部门决算编报的

单位与我部门所属单位范围保持一致。

（三）单位人员和车辆的编制及实有情况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2023年末实有人员编制39人。

其中：行政编制0人（含行政工勤编制0人），事业编制39人（含参

公管理事业编制0人）；在职在编实有行政人员0人（含行政工勤人

员0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0人，非参公管理事业人员38

人。

年末尚未移交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共计0人

（离休0人，退休0人）。年末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

人员12人（离休0人，退休12人）。年末其他人员0人。其中：一般

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0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

员0人。年末学生0人。年末遗属1人。

车辆编制2辆，在编实有车辆2辆。

第二部分 2023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件）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

政拨款支出，《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支出决算表》为空表；

2023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财政拨款支出支出决算表》为空表。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



85.41%；项目支出 1,517,915.23元，占总支出的 14.59%；上缴上级

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经营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 0.00元，占总支出的 0.00％。与上年

相比，支出合计增加 691,242.66元，增长 7.12%。其中：基本支出

增加 475,894.15元，增长 5.66%；项目支出增加 215,348.51元，增

长 16.53%；上缴上级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经营支出增

加 0.00元，增长 0.00%；对附属单位补助支出增加 0.00元，增长

0.00%。主要原因：一是本年购置 1辆新能源汽车导致基本支出增

加；二是本年租车费、差旅费增加及社保等变化导致基本支出增加；

三是本年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项目任务增加导致项目支出增加；四

是本年新增“三品一标”其他项目导致其他支出增加。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单位机构正

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8,885,161.01元。其中：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

人员经费支出 8,157,868.44元，占基本支出的 91.81％；办公费、印

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置等公用经费 727,292.57元，占基本支

出的 8.19％。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3年度用于保障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单位为完成

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

出 1,517,915.23元。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支出 0.00元。具体项目



风险监测完成204批次（蔬菜145批次、水果59批次），抽检发现不

合格蔬菜2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0.98%。

②县抽。任务数1,121批次，全年实际完成1,023批次，其中红

塔区299批次、江川区126批次、澄江市87批次、通海县80批次、华

宁95批次、易门75批次、峨山71批次、新平93批次、元江97批次。

抽检发现不合格蔬菜4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0.39%。

③省抽。全年合计抽检1,086批次。其中，省级例行监测324批

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5批次，抽检合格率98.5%（农产品质量安

全合格率考核指标），较考核指标97.5%高1个百分点；省级“治违

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监督抽查225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蔬菜6批

次，抽检问题发现率2.67%；省级“治违禁控药残促提升”行动风险

监测470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17批次（蔬菜13批次、水果3批

次、畜禽1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3.62%；省级缸豆专项监督抽查

41批次，抽检发现不合格样品2批次，抽检问题发现率4.88%；省级

种植业产品风险评估26批次。

④国抽。全年合计抽检74批次，其中：国家监督抽查30批次、

国家缸豆专项监测44批次。国抽未发现不合格样品。

（２）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任务数15,000批次，截止10月，实

际完成150,818批次，其中蔬菜13,379批次、水果2,439批次。抽检发

现不合格样品135批次（蔬菜118批次、水果17批次），全市农残快

检总合格率99.1%。胶体金试纸农药残留快速检测，2023年，省级

下达任务1,200项次，实际完成277批次样品1,205项次，检测合格率



7.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类）支出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总支出的0.00%。

8.社会保障和就业（类）支出 1,100,031.13元，占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10.57%，主要用于支出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

失业保险、工伤生育保险、职业年金。

9.卫生健康（类）支出 668,087.38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6.42%。主要用于支出在职职工的医疗保险。

10.节能环保（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1.城乡社区（类）支出 30,006.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29%，主要用于城乡统筹项目支出。

12.农林水（类）支出 7,901,323.73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75.95%。主要用于：基本支出 6,413,414.50元，占农林

水（类）支出的 81.17% ；项目支出 1,487,909.23元，占农林水（类）

支出的 18.83%。

13.交通运输（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

支出的 0.00%。

14.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

财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15.商业服务业等（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总支出的 0.00%。

16.金融（类）支出 0.00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总支出



政拨款总支出的 0.00%。

四、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3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中，财政拨款“三公”

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76,208.00元，决算为 194,373.63元，完成年

初预算的 255.0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预算为元，

决算为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0.00%，完成年初

预算的 0.00%；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 元，决算为

149,200.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决算的 76.76%，完成

年初预算的 10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6,208.00元，决算为 35,400.63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支出

决算的 18.21%，完成年初预算的 76.61%；公务接待费支出年初预

算为 30,000.00元，决算为 9,773.00元，占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总

支出决算的 5.03%，完成年初预算的 32.58%，具体是国内接待费支

出决算 9,773.00元（其中：外事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元），国（境）

外接待费支出决算 0.00元。其中：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

款“三公”经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76,208.00元，支出决算为 194,373.63

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255.06%。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年初

预算为 0.00元，决算为 0.00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0.00%；公务用

车购置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0.00元，决算为 149,200.00元，完成年初

预算的 100.00%；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年初预算为 46,208.00



用车购置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149,200.00元；三是因工作量增加，

本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决算数 35,400.63 元比上年的

27,278.64元增加 8,121.99元。综上所述，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

展中心主要因新购置了 1辆公务用车，2023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数比上年增加 161,081.99元。

(二)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实物量的具体情

况

1.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个，累计 0人次。

2.购置车辆 1辆。玉溪市水产工作站因工作需要经批准于 2023

年 12月购置了 1辆新能源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149,200.00元，

年初无预算。开支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的公务用车保有量为2辆。

主要用于全市水产技术推广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相关业务工作

所需车辆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

3.安排国内公务接待 20批次（其中：外事接待 0批次），接待

人次 125人（其中：外事接待人次 0人）。主要用于全市农村社会

事业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相关业务工作发生的接待支出。安

排国（境）外公务接待 0批次，接待人次 0人。

第四部分 其他重要事项及相关口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玉溪市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2023年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0.00



五、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无。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

的补助，公用经费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

外的支出。

（二）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

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公用经费支出。

（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公务出国（境）的

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

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指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

牌照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指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

料费、维修费、过桥过路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

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省部级干部专车、一般公务

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

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本文中公开的财政拨款“三公”经费相关

数据是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

出的相关经费，不含非财政拨款部分。

（四）本文所称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决算数是指各部门（含下

属单位）或单位当年通过本级财政拨款和以前年度财政拨款结转结



出国（境）的住宿费、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

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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